
 

淮海工学院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审批及签证流程图 

 

由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工程主

管部门、使用部门提出变更要求 

工程主管部门确定变更后填写

《淮海工学院工程变更申请表》 

标的在 2 万元以内的 

相关单位提出变更要求 

工程主管部门受理、组织论证 

（原则上不超过合同价的 20%） 

工程主管部门负

责人审批后实施 

 （标的在 2 万元以内）

的 

工程主管部门 

负责人确认 

工程主管部门 

负责人确认 

（标的在 10 万元以上的） 

报分管校领导 

审批后实施 

报分管校领导 

审批 

经校长办公会议 

审核通过后实施 

现场签证申请 

工程主管部门现

场代表审核 

工程主管部门负

责人审核 

（标的在 5 千元以内的） （标的在 0.5-2 万元的） 

工程主管部门负

责人审批后实施 

报分管校领导 

审批后实施 


